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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天律证 2019 第 00170-10 号  

致：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首发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

报规则第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接受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同兴环保”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李结华、鲍冉、杜梦洁、李梦珵

律师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同兴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

并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本所律师已就同兴环保本次发行分别出具了天律证 2019第00170号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A股）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天律证

2019第00171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天律证2019第00170-1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天律证2019第00170-2号《安徽

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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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天律证2019第00170-3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天律证2019第00170-4号《安徽天禾律师

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天律

证2019第00170-5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天律证2019第00170-6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

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天律证2019第

00170-7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七）》”、天律证2019第00170-8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天律证2019第00170-9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A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九）》”。本所律师现对同兴环保2020年5月23日发生的安全事故事项进行

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凡经本所律师核查，同兴环保的相关情况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

及《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情况相同且本所律师的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

的，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重复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所声明事项适用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已声明的事项。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及到的简称含义除特别声明外，其余简称含义与本所

已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一致。  



                                      同兴环保补充法律意见书 

 5-1-11-4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首发办法》、《编报规则第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以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事故的基本情况  

2020年5月23日下午，发行人生产厂维修工王茂雨在对一号车间故障

桥式起重机维修过程中，未打开升降平台支腿进行升降作业的违章操作，

引发升降平台失稳侧翻倒塌，王茂雨跌落，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事故发生后，发行人高度重视，积极配合主管部门进行事故情况调查，

并及时妥善解决了身故员工及其家属的安置工作。2020年5月29日，在马

鞍山市含山县清溪镇清溪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发行人与死亡员

工家属就抚慰金达成协议，并按照协议支付了抚慰金，员工及家属的相关

权益得到了合法保障，不存在法律纠纷。  

针对本次事故，2020年7月7日，含山县应急管理局向发行人下发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含）应急罚 [2020]第（事故-1）号），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规定，对发行人处以21万元人

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事故等级认定  

1、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第三条的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

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

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

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

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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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故；（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

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发行人发生的上述安全事故造成1名员工死亡，无人受伤，且直接经

济损失较小，事故等级属于一般事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

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

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

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

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含山县应急管理局认定发行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即属于一般事故，给予了21万元的罚款，本次事

故不属于重大安全事故。  

三、整改情况和防范措施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安全事故发生后，发行人积极进行整改，具体

措施包括：（1）开展全公司范围内的安全隐患自查，并已落实整改；（2）

委托外部安全技术专家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提出治理方案，进行安全隐患

整改；（3）在所有生产设备周边增设安全警示标牌、操作规程、安全标语

等；（4）清查车间和厂区安全通道，保证安全通道畅通；（5）开展起重吊

装、高空检修作业、打磨切割作业、叉车操作等方面的专项培训；（6）加

强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强化班前会安全交底，增强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

（7）加强有效安全检查巡查，查出问题或隐患，立即通知责任班组或部

门进行整改，并经闭环验收；（8）细化安全责任制和考核细则，层层把关，

责任到人。  

上述安全事故发生后，发行人管理层极为重视，着力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强化安全生产事故预防，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具体措施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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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对全体员工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检查制度》、《设备维修

保养制度》、《用电管理制度》、《登高作业管理制度》、《入场教育培训制度》、

《应急预案制度》等多项安全生产相关制度的教育与培训，进一步明确各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各类设备标准操作程序，明确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

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2）加强安全生产日常管理。严格执行各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认真落实作业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对作业现场事

故隐患排查，防范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行为。（3）加强生产设备的安

全防护设施。对生产场所配备的安全设施及劳动防护用品定期检查，保证

该等设施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发行人前述各项安全生产相关制度明确了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各

岗位的责任范围，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为确保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的有效执行，发行人设置了安全质量部，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安全管

理工作。经过全面整改，发行人安全生产及管理得到加强，消除了安全隐

患并恢复正常生产。  

四、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含山县应急管理局作为发行人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于2020年7月7

日出具的书面证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发生一

起生产安全事故。我局于2020年7月7日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含应急罚

[2002]事故-1号），该起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自2017年1月1日至今，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除受我局上述行

政处罚外，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

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及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上述生产安全事故为一般事故，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2017年1月1日至今，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法律、

法规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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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对于发现及存在的问题积

极进行整改，发行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有关内控制度

健全、有效。上述一般安全事故不影响发行人内控制度的有效性，未对发

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发行人已及时进行整改，积极抚恤死亡员工家属并就抚慰金达成

协议，未引发任何纠纷，亦未造成不安定因素和不良社会影响，对本次发

行上市不构成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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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十）》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二〇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卢贤榕                                     李结华 

                                                                  

                                                       鲍  冉 

                      

杜梦洁 

                                                                   

李梦珵 


